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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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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南海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近年来,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各方争议的焦点之一。 为分析二者关系,从
文义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养护”辨识,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合理利用”是在“养护”基础

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使用资源的行为。 创造性地通过 SWOT 分析法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不

平衡,提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因。 基于 SWOT 要素交叉分析法探讨南极海洋保护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中

国未来应坚持“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加强科学研究投入,联合各方力量,适时提出中国的南极海洋保护区

提案。
关键词:南极海洋保护区;合理利用;养护;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D993. 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28X(2021)02-0020-13

The
 

balance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rational
 

use”
 

in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

GUO
 

Jing,XU
 

Peng

(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and
 

“rational
 

use”
 

of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
 

has
 

become
 

a
 

controversial
 

point
 

in
 

recent
 

years.
 

The
 

methods
 

of
 

literal
 

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word
 

“conservation”.
 

“Rational
 

use”
 

in
 

the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
 

should
 

be
 

understood
 

by
 

way
 

of
 

literal
 

inter-
pretation,

 

purpose
 

interpretatio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and
 

is
 

the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conservation”
 

to
 

use
 

resources
 

to
 

achieve
 

production
 

purpose. The
 

imbalance
 

between
 

“ conservation”
 

and
 

“ rational
 

use”
 

through
 

SWOT
 

is
 

examined.
 

The
 

reas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rational
 

use”
 

is
 

that
 

it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
 

fish-
ing

 

on
 

the
 

high
 

seas”,
 

maintains
 

a
 

certain
 

economic
 

power,
 

conform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s
 

of
 

conservation,
 

appropriate
 

approaches
 

to
 

“rational
 

use”
 

is
 

also
 

required.
 

Further,
 

China’ s
 

future
 

perspec-
tive

 

on
 

the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s
 

put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balance
 

“ conservation”
 

and
 

“ rational
 

use”,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unite
 

all
 

forces
 

and
 

present
 

proposals
 

at
 

the
 

right
 

moment.
Key

 

words: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rational
 

use;conservation;appropriate
 

approaches

　 　 南大洋有着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以磷

虾为例,南极磷虾是南大洋的特产,蕴藏量惊人,约
10 亿至 50 亿吨,每年有 1 亿至 1. 5 亿吨可以捕获,
相当于全世界总渔捕获量的 2 倍。[1] 因而南大洋有

着极其重要的养护价值。 1980 年在南极海洋生物

资源养护会议上通过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

约》(简称 CAMLR 公约)适用于南纬 60 度以南以及

位于这个纬度以北的南极辐合带的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2] 1982 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简称

CCAMLR)依据该公约成立,目前 CCAMLR 由包括

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欧盟等在内的 26 个

成员组成。[3] 为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在 CAMLR
公约框架下,CCAMLR 负责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
CCAMLR 指出南极海洋保护区是指为其所拥有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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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部分自然资源提供保护的海洋区域,在南极海

洋保护区内,某些人类活动被限制或完全禁止以满

足特定的保护、栖息地保护、生态系统监测或渔业管

理目标。[4] CCAMLR 已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6 年建

立南奥克尼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保护区,南极海洋

保护区事务逐渐成为南极海洋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

点议题。
根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1 款,该公约的目标

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同时,根据 CAMLR 公

约第 2 条第 2 款,为了公约的目的,术语“养护”也包

括合理利用。 随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合理利

用”一词的含义饱受争议。 支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

成员(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认为“合理利用”的含

义包括建立保护区,受保护的区域可以指定为“禁止

捕捞”的海洋保护区,或者是多个允许一定程度捕鱼

的海洋保护区,包括封闭区域、限制季节和限制捕

获。[5]反对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成员(如乌克兰、日本

等)则认为“合理利用”的含义允许在 CAMLR 公约

的适用区域开发海洋资源。[6]

目前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内主要实行长期的禁渔

措施,例如在南奥克尼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保护区

禁止一切捕鱼活动等,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理利

用”微乎其微。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措施是否违背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2 款中的“养护包括合理利

用”的原则,CAMLR 公约第 2 条是否说明该公约的

目标不仅在于对南极生物资源的养护,同时也包括

对南极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当前各国争议焦点之

一。 因此,关于如何理解海洋保护区“养护” 与“合

理利用”的含义至关重要。
笔者将从法律解释方法入手,分别分析“养护”

与“合理利用”的含义,从 SWOT 分析方法入手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
劣势、机会与威胁,提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
的原因,并基于 SWOT 要素交叉分析法探讨南极海

洋保护区未来管理措施的发展方向并建设性提出中

国未来的立场。

一、“养护”辨识

(一)文义解释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条约应依

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

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7] 从公约文本来看,根
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1 款,CAMLR 公约的目标

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根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2 款,术语“养护”也包括合理利用。 牛津词典

中“养护”一词的解释是:特别保护某物的行动。[8]

因此,CAMLR 公约的目标就在于特别保护南极生物

资源的行动。 同时,公约也明确“养护”不是单纯的

“养护”,而是可以在“养护”的基础上加强一定的开

发利用。
同时,根据 CAMLR 公约,“养护”并不是只禁不

捕,而是可在一定捕捞活动基础上采取多样的资源

管理手段。 CAMLR 公约第 9 条第 2 款规定:“养护

措施包括:( a)指定在本公约适用的地区可收获的

任何物种的数量;( b) 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种群

分布确定区域和次区域;( c)从区域和次区域的种

群中可收获的数量的指定;( d) 保护物种的指定;
(e)指定可收获的物种的大小、年龄和性别(视情况

而定);(f)指定收获的开放和关闭季节;( g)划定科

学研究或者保护的区域、区域或者次区域的开放和

关闭,包括保护和科学研究的特殊区域;( h)管制使

用的捕捞努力量和捕捞方法,包括渔具,以期避免捕

捞过度集中在任何区域或次区域;……”首先,如今

的完全禁止措施符合( g)项的规定,但是应该注意

到 CAMLR 公约第 9 条第 2 款列举了多样的养护措

施,关闭特定区域仅仅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其次,
CAMLR 公约第 9 条第 2 款(a)项、(c)项规定的可收

获物种数量,(e)项规定的可收获的物种的大小、年
龄和性别,(f) 项规定的指定收获的开放和关闭季

节,(h)项规定的管制捕捞的措施同样也可以说明,
公约倡导在“养护” 基础上进行有一定限制的资源

开发。
CAMLR 公约规定,“养护” 其本身的涵义是多

样的,而不单指禁止一切捕捞活动,“养护” 是一种

理性的克制,要求在一定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加强资

源的合理利用。
(二)历史解释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社会逐渐开始重视资源的

“养护”。 1958 年订立的《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

公约》中明确提出“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一词,所谓

“养护”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公海生物资源保持

最适当的持久产量,以保证食物及其他海产品的供

应。[9]同时,公约规定“各国均有任其国民在公海捕

捞的权利”,但是此项权利的行使需遵守“条约义

务、公约所规定的沿海国的利益与权利、养护公海生

物资源的各项规定”,如此,“养护”一词并不是单纯

的不作为,而是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养护”也不是

禁止一切捕捞活动,而是要求在履行一定保护环境

的义务基础之上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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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和 1975 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美国

生态学会等权威机构举办了一系列科学研讨会,会
议指出,“养护可以被视为合理资源管理的一个方

面,包括旨在改善资源或减轻以前滥用资源造成的

损害的活动”。 此外,在 1976 年 8 月于美国伍兹霍

尔举行的会议上,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南大洋生物

资源小组介绍了南极海洋生物的状况及其利用情

况。 在题为“养护” 的一节中,专家组要求“应尽快

作出安排,确保养护和合理利用这些重要资源”。 他

们提出的科学计划的首要目标是“为南大洋生物资

源的养护和明智管理提供数据和信息”。 因此,提出

“养护”的初衷从来都不是只禁不捕,而是要求在开

发利用的基础上加强资源的合理管理。
无论是在《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中,

还是在一系列权威的学术会议上,我们都可以发现

“养护”一词其本身的含义是丰富的,“养护”不仅指

保护的行为,还应当包括合理利用,并且专家们呼吁

应用科学研究手段为生物资源的管理提供科学数

据,用科学的方法达到“养护”之目的。
综上,“养护” 一词有着丰富的涵义,其不仅要

求特别保护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生物资源,更要求这

种保护是基于一种理性克制,是可适当“合理利用”
的保护行为。

二、何谓“合理利用”
(一)文义解释

根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1 款,CAMLR 公约

的目标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根据 CAMLR 公

约第 2 条第 2 款,为了公约的目的,术语“养护”也包

括合理利用。 牛津词典中“合理”的解释为:基于或

符合理性或逻辑。[10]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利用”的

解释为:为了任何(尤指有益的或生产性的) 目的,
把某物投入工作、使用或应用某物的行为。[11] 上述

解释说明 CAMLR 公约第 2 条所指公约的目的不仅

包括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还包括在理性或符合

逻辑的基础上,为了有益目的,使用或应用某物的行

为。 相较于当前南极海洋保护区完全的限制措施,
“合理利用”从字面意义上看是允许采取一定的积

极措施以符合生产性目的的。
“合理利用”是在理性或符合逻辑的基础上,为

了有益目的,使用或应用某物的行为,在 CAMLR 公

约下,可以理解为在养护基础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

使用资源的行为。 “合理利用” 是在理性基础上的

合理利用,符合 CAMLR 公约的目的和原则,符合国

际法律依据。

(二)目的解释

“合理利用”的解释符合 CAMLR 公约订立时的

目的。 在“旨在纪念公约签署 35 周年的 CCAMLR
研讨会”上,美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Bob

 

Hoffman 博士

表示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2 款并不是为了禁止捕

捞及相关活动,它只是要求相关活动在设计和执行

上必须符合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3 款的养护原则。
CAMLR 公约订立时并不禁止捕鱼等商业行为,但是

相关的行为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各方在 CAMLR 公

约定稿时对“养护包括合理利用” 这一表述并未提

出异议,表明各方默示接受“养护包括合理利用”,
那么现在对该表述的理解也应当与当时保持一致。

“合理利用”的解释符合 CAMLR 公约条款规定

的目的和宗旨。 根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1 款,
CAMLR 公约的目标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同

时根据 CAMLR 公约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委员会

的职能应是实现本公约第 2 条规定的目标和原则。
为此,它应:(a)促进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和南极海

洋生态系统的调查和综合研究;( b) 汇编关于南极

海洋生物资源种群状况和变化的数据,以及影响收

获物种、从属或相关物种或种群的分布、产量和生产

力因素的数据;( c)确保获得收获种群的渔获量和

努力量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CAMLR 公约本

质上仍然是以生物资源利用为中心的条约,它以国

际海洋法中平衡公海生物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

原则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态系统的

养护。
CAMLR 公约的目的也体现在 CCAMLR 和“南

极条约协商国特别会议”之间的职责分工。 2005 年

第 28 届“南极条约协商国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第 9
号决定规定,只有影响现有的或未来可能有的南极

生物资源捕捞活动的南极特别保护区以及那些可能

限制 CCAMLR 相关活动的南极特别保护区才需要

获得 CCAMLR 同意。 同时,2012 年 CCAMLR 通过

的养护措施 CM91-02 中提到:“《议定书》本身以及

随后分别由第 4(1998)号决定———‘海洋保护区’和

第 9(2005)号决定———‘海洋保护区和 CCAMLR 关

注的其他区域’澄清和确认了 CCAMLR 和南极条约

协商国特别会议的权限和关系。” [12] 由此说明,
CCAMLR 和南极条约协商国特别会议虽然都注重生

物资源的养护,但是 CCAMLR 的职责更侧重于生物

资源的“合理利用”。
同时,有相关学者持反对意见,[13] 认为“合理利

用”倘若包括积极措施,则与 CAMLR 公约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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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的养护原则相违背。 根据 CAMLR 公约第 2 条

第 3 款,公约中“合理利用”指且仅指符合公约第 2 条

第 3 款(a)(b)(c)三项所规定的养护原则的合理利

用。 因此任何不符合公约第 2 条所明确规定的养护

原则而对公约区域的生物资源加以利用的做法都构

成“不合理利用”。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3 款( a)
(b)(c)三项所规定的养护原则内容主要是:(a)规模

不低于确保最大年净增长的水平;(b)采用生态系统

的方法,维持生态关系;(c)采用预防性方法,促进可

持续保护。 相关学者认为“合理利用”是在相关养护

原则上的合理利用,为了更好的养护,不应有积极的

开发利用措施。 然而,“合理利用”并不与 CAMLR 公

约第 2 条第 3 款的养护原则相违背。 首先,“合理利

用”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为了生产性目的进行使用或

应用的行为。 在理性的基础上就说明“合理利用”时

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生物资源的可持

续养护,“合理利用”是一种在养护基础上的合理利

用,“合理利用”充分符合 CAMLR 公约的目的和原

则。 其次,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3 款的养护原则并

没有禁止任何的积极措施。 封闭海域、限制季节和捕

鱼是“养护”措施,在养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生物资

源,做到边利用边养护也完全符合养护原则。 一味地

认为“合理利用”必将破坏环境、损害生物资源是片面

的、缺乏理性的,“利用”既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之

上,那么便与养护原则不相违背,“合理利用”有着充

分的法律依据。
(三)体系解释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2 条指出:“为证实由

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

条作解释而:(甲)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乙)所

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
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

之情况在内。”上述的“养护”与“合理利用”的解释

既不属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32 条所列甲项

“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的情形,也不属于乙项“所

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的情形,但属“为证实由

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的情形,可以使用

包括条约准备工作及缔约情况在内的解释补充

资料。
在 1977 年的第九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工作

组讨论并通过了第 IX-2 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建

议,[14]此项建议是促成 CAMLR 公约达成的重要基

础文件之一。 在此会议上,工作组同意“养护”一词

包括“合理利用”,并且会议上明确声明捕鱼的活动

不会被禁止,但是将排除渔获量分配以及其他有关

捕鱼的经济法规。 同时,第 IX-2 号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建议中虽然没有提及“合理利用”一词,但其提到

的“合理管理政策”一词也可以为理解“合理利用”
提供依据。 第 IX-2 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建议中提

到“建立适当的养护措施和合理的管理政策以养护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防止过

度捕捞”,此项建议并没有完全禁止捕捞,它期望采

取合理的保护措施以防止过度捕捞,这与“合理利

用”的含义不谋而合。 “合理利用” 是在养护基础

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使用资源的行为, “合理利

用”的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合理利用”
的同时也可以防止过度捕捞。

1987 年,CCAMLR 成员参加了制定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保护战略会议,工作组目的是就“合理利用”
一词达成共识。 工作组注意到:收获和相关活动应

按照以下保护原则进行:( i)维持生态关系;( ii)维

持接近确保最大年净增长水平的人口数量;( iii)恢

复枯竭渔业资源数量;( iv)尽量减少海洋生态系统

不可逆转变化的风险。 考虑到这些原则,工作组认

为,“合理使用”包括以下内容:( i)资源的采伐是在

可持续的基础上进行的;( ii)可持续的采伐是指根

据上述一般养护原则,采伐活动旨在确保从资源中

获得尽可能高的长期产量;( iii)开展活动和管理活

动的最有效性。 事实上,CCAMLR 确定了这一解释,
说明“合理利用”不是完全的消极不作为,也可以采

取适当的积极措施,例如资源的采伐。[15]

在 CAMLR 公约制定过程中的一系列补充资料

同样表明“养护”也包括“合理利用”,在“养护”基础

上的合理利用也是符合 CAMLR 公约的制定背景和

制定目的的。
(四)历史解释

196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一次会议,
其报告题为“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在提出的

七个目标中,有两个功能将成为 CAMLR 公约的核

心。 第一,报告赞同以环境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自

然资源的最佳利用,第二,报告表示坚信环境管理应

以健全的科学研究为基础。 报告的第一个目标支持

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第二个目标提出通过

科学研究方法加强环境管理,从而提高资源的“合理

利用”程度。
CCAMLR 关于“合理利用” 一词的分歧出现在

1985 年的第四次会议中关于刺网的讨论中,刺网是

一种非选择性的渔具———即刺网的杀伤力很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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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刺网往往由大、中、小网目的三层网子所构成,不
论大鱼、小鱼都全部落网,不利于鱼类的繁殖,因此

一些国家想要禁止刺网的使用。 但相关国家陈述

道:“目前在公约区域内没有大量的刺网作业”并且

“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禁止刺网的使用会不可避免地

阻碍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 1987 年制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战略会

议上,工作组认为:“就 CAMLR 公约第 2 条中的‘合

理利用’的工作目的达成共识是有益的” 并且应该

扩展“合理利用”这个词的涵义,其中包括恢复枯竭

的人口并最大限度减少不可逆转的变化。 并且工作

组一致认为“合理利用” 这个术语需要随着对南极

海洋生态系统知识和认识的发展逐步完善。
历年相关会议关于“合理利用”的讨论,不仅要

求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并且认为绝对的禁止措施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

用,合理利用一词应当随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不断

发展而扩展其涵义。
综上,文义解释为“合理利用” 的含义奠定基

础,结合 CAMLR 公约的目的,指出“合理利用”是在

“养护”的基础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使用资源的行

为。 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是“合理利用”含义的补

充,通过二者的理论解释更加佐证应当用科学的方

法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三、基于 SWOT 分析的南极海洋保护区

“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不平衡
　 　 SWOT 分析是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

下的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

主要内部优势(S)、劣势(W)和外部的机会( O)、威
胁(T) 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

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

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结论通常

带有一定的决策性。 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

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

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以及对策等。
笔者通过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

利用”的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威胁,得
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 SWOT 分析被用于企业战略管理,通过分

析企业内部因素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因素中的

机会和威胁,从而为企业的战略规划提供依据。 现

在其应用范围已经从单个企业的战略管理延伸到产

业群体、城市规划、国家战略等领域。 “ The
 

use
 

of
 

value
 

focused
 

thinking
 

and
 

the
 

A’ WOT
 

hybrid
 

method
 

in
 

tourism
 

management” 一文站在宏观的角度,应用

SWOT 分析法论证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加入欧

盟的战略必要性以及阐述加入欧盟后可能对本国的

不利影响,[16] 从而拓展了 SWOT 分析法的应用范

围,为 SWOT 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
“养护”与“合理利用”二者本身有一定的不平

衡。 “养护”指的是对资源特别保护的行为,“合理

利用”指的是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以符合生产性的

目的。 “养护”侧重于封闭南极海洋保护区,“合理

利用”侧重于开放南极海洋保护区,二者本身存在一

定矛盾,开放还是封闭也成为学者和各方争论的焦

点。 南奥克尼海洋保护区的管理措施,包括禁止所

有类型的捕鱼活动、禁止包括渔船在内的任何船舶

在该区域进行转运活动等限制措施。[17] 而罗斯海海

洋保护区的管理措施则在南奥克尼海洋保护区的管

理措施上增加了“鼓励参加委员会检查系统的成员

方在海洋保护区内开展监测和检查活动,以确认遵

守本养护措施和其他养护措施的适用”的规定。 同

时罗斯海保护区分为三个区域:不允许商业捕鱼的

普遍保护区(约占保护区的 72%)、允许磷虾监管捕

捞的磷虾研究区(约占保护区的 21%) 和允许有限

的捕鱼活动的特别研究区(约占保护区的 7%)。 由

上可以看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措施侧重于采取限

制措施,禁止捕鱼和开发活动,但在合理利用方面的

措施不足。 合理利用虽然是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

前提,但是不是一味地限制而不利用,应在合理利用

中保护,保护也是为了可持续利用。
(一)优势———S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有

着巨大优势。 首先,南极海洋保护区有着丰富的自

然资源,是各国重要的经济利益着眼点。 南大洋蕴

含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鲸、海豹、栖息鸟

类、磷虾和鱼类资源数量巨大。 丰富的自然资源不

仅对各国的渔业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具有重要

的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 因大多具有耐寒、耐盐、抗
辐射的特性,南极的生物资源和生物遗传资源被广

泛应用到医药、食物、化妆品和生物化学等领域。
其次,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资源将是今后各国的

关注点,也是全人类利益的重要着眼点。 除了南奥

克尼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海洋保护区外,目前还有

3 个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提案在磋商讨论中,分别是

2012 年法国和澳大利亚提交的东南极海洋保护区

提案、2015 年欧盟提交的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提案

和 2018 年阿根廷和智利提交的南极半岛海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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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提案,[18]其资源的分配稍有不甚可能会引发世界

范围内的大变动。 因此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
的关系对维持全世界的稳定发展,维护人类社会的

和平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二)劣势———W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有

着一定劣势。 首先,南极海洋保护区缺乏一定的科

学研究基础。 目前对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科学研究

规定得过于原则化而缺少具体的指导,使得如何衡

量“合理利用”、怎样才算达到“合理利用”都缺少科

学的指标体系。 为协调成员国之间在建立海洋保护

区方面的分歧,CCAMLR 协商通过了《养护措施 91-
04:关于建立 CCAMLR 海洋保护区的总体框架》 (简

称《总体框架》)。 《总体框架》第 5 条规定了海洋保

护区的科研监测,具体规定了科研监测的范围、主
体、数据提交与公开程序和报告的审核程序。[19] 虽

然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科研监测计划作了相应规

定,但是对科研监测计划的内容规定过于抽象,没有

行之有效的具体内容,使得科研监测计划缺乏实践

价值。 2019 年 10 月,在 CCAMLR 第 38 届会议上,
各方仍然未就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科研监测计划达成

一致。
其次,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仍缺乏一定的

法律基础。 目前对于“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仍然没有明确的、 各成员方都接受的统一规定,
CAMLR 公约和《总体框架》都没有明确指明二者的

关系。 例如在讨论“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上,
新西兰认为 CAMLR 公约第 2 条下的目标是养护南

极海洋生物资源,不包括“合理利用”。 目前 CCAM-
LR 的主要目标不是保持现有的捕捞努力,而是应该

尽量减少对“合理利用”的影响。 澳大利亚指出“合

理利用”并不意味着:( i)可以从库存中获取无限量

的渔获物———我们已经制定了渔获物限制;( ii) 钓

鱼一定能在任何地方发生———我们有封闭的区域;
(iii)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捕鱼———我们有封闭的季

节。 CCAMLR 可以继续协调渔业与所有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的“养护”,以便使渔业得到“合理利用”。[20]

而乌克兰认为通过对某些地区的探索性渔业实行永

久性限制, 使得只能在非常局限的地区捕鱼。
CCAMLR 正在从一个制定确保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

源的方法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只注重养护海洋

生物资源的组织。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现有公约将

失去一切合理的意义,然后将有必要讨论终止公约

和建立新的公约,或修订《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在其职权范围中纳入陆地以外的海洋

区域。[21]

(三)机会———O
目前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 与“合理利

用”有着巨大机会。 首先,2019 年持续数月的澳大

利亚火灾加剧了全球变暖趋势,南极甚至出现了罕

见的“血雪” 现象———气温上升使得南极的红色藻

类过度生长,使雪地变成红色。 这会导致雪地反射

的太阳光更少,吸收的热量更多,加快冰川融化的速

度,南极海洋保护区海洋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冰川

的面积将进一步缩小,同时不断升高的气温会导致

外来物种入侵并威胁南极本地生物,破坏南极生态

系统的动态平衡,[22]使得各国更加关注南极海洋保

护区事务,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面临着新的历

史性机遇。
其次,随着人类在南极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们更

加了解和认识南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

南大洋的活动类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除了早期的

南极探险和科学考察以外,一些新兴的活动形式也

在南极开展。 南极探险和科学考察都有利于人们了

解南极,加深对南极的认识。 同时,各国为了参与南

极事务,竞相在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 近年来,南极

旅游活动备受欢迎,南极旅游人数呈现逐年增加之

势。 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大量游客涌入南极,南极旅游的形式也日益

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最初的观光旅游。 商家为了吸

引游客,创造出一些的新的旅游项目,例如滑雪、登
山、潜水、野营等。 然而应当注意到以上这些活动在

加强人们对南极认识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

南极脆弱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此外,时常有运

送旅游人员的船舶在南极发生碰撞、倾覆、原油泄漏

等事故,这些都会对南极的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
不管是早期的活动还是后期新兴的活动都会对南大

洋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南大洋的生态环境正在

遭受不同形式的威胁,而且这种危害程度还会不断

加深。
(四)威胁———T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也

存在潜在威胁。 首先,澳大利亚、美国等国仍坚持支

持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坚持“养护”的原则,而反

对任何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理利用”。 这将阻挠

“养护”与“合理利用”关系的平衡。
其次,非缔约方的违法行为将破坏“养护” 与

“合理利用”的平衡。 CAMLR 公约虽然规定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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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检查员有权进行检查,但是实践中常常出现即

使发现相关船舶的违法活动,观察员和检察员只能

通报船旗国处理,不能直接采取执法措施的现象,使
得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执行效果不明显。 因此,加强

非缔约方的法律责任是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当务

之急。 目前对于非缔约方的责任要求主要有通知和

提醒非缔约方遵守南极海洋保护的规定。 同时,根
据 CAMLR 公约的规定,各国负有通过主管国际组

织就保护海洋环境进行合作的一般义务。 但是,这
些都只是对南极海洋保护区非缔约方法律责任的规

定,而且都十分抽象和原则,南极海洋保护区缺少具

体的约束性条款。
最后,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管和违法惩戒机制。

2014 年,《影响全球海洋保护区保护成效的五项核

心指标》一文中提出五项海洋保护区评估指标,包括

“开放渔业许可程度”“强制保护水准” “设立成为保

护区的时限长度””保护海域的范围大小” “鱼类自

由迁徙海域的连续性”,并指出至少应满足三项以上

的指标,其海洋保护区才具有潜在的保护价值。 而

调查表明,59%海洋保护区最多能达到其中两项核

心指标。 由于南极海域地域复杂、气候严寒,南极海

洋保护区目前还不能够开展有效的监管。 在国家管

辖范围之外、距离人类活动中心最为遥远且地理气

候环境严峻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实现管理目标必将

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 目前南极海洋保护区采取

缔约国合作监督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失责惩戒没有

“强权”性的支撑,使得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作没有

强制约束力,违反相关规定、破坏环境的行为屡禁不

止。 南奥克尼海洋保护区仍然在监管方面存在一定

问题,保护区内的执法受到限制、报告制度不完善等

都导致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有效管理缺位。
虽然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各有优劣、存在

机会的同时也伴随着挑战,但是总体来看,南极海洋

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大于劣势,
机遇远大于挑战,根据 SWOT 分析,适合采用 SO 战

略,即发展型战略,在“养护”的基础上加强南极海

洋保护区的“合理利用”,做到“养护”与“合理利用”
的可持续平衡发展。

　 　 四、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因

　 　 (一)符合“公海捕鱼自由原则”
当代“公海捕鱼自由”并不是完全的捕鱼自由,

而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 1609 年格劳修斯在《海洋

自由论》中提出“海洋自由理论”,即“海洋生物资源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海洋应当为所有国家加以利

用”。[23]然而,这种倡导海洋完全自由的理论在当代

显然应当受到一定的管束和限制,否则会造成资源

日益枯竭、渔业生态严重恶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发布的《2016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

告显示,全球约 31. 4%的渔业资源因过度捕捞而处

于非可持续状态,失去开发潜力的渔业资源高达

58. 1%,现代渔业资源的严峻状况说明海洋的完全

自由捕捞已不合时宜,现代的海洋捕捞自由应受到

一定的限制。[24]

限制“公海捕鱼自由” 的理念已有一定的历史

背景。 限制“公海捕鱼自由”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

到 1958 年的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会议通过了

《公海渔业与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和《公海公约》。
《公海公约》第 2 条明确规定了公海自由包括捕鱼自

由,同时各国行使上述自由时“应合理地顾及他国行

使公海自由的利益”。[25] 《公海渔业与生物资源养护

公约》也对“公海捕鱼自由”原则提出三点限制:切
实履行条约义务、沿海国须按照本公约的规定来行

使其利益和权利、遵守本公约中所列的关于养护公

海生物资源的规定。 随后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87 条也规定,公海捕鱼自由需受到公海生

物资源养护,即本公约第 116 条至第 119 条等条款

的限制。
CAMLR 公约的规定符合当代“公海捕鱼自由”

原则。 CAMLR 公约第 2 条第 2 款规定“养护包括合

理利用”,此规定平衡了“养护”和“合理利用”的关

系,强调在“养护”基础上的“合理利用”。 公海捕鱼

自由原则也要求在捕捞的同时应进行一定管制,在
“合理利用”的同时注重“养护”,因此 CAMLR 公约

的规定与当代“公海捕鱼自由”原则不谋而合。
(二)养护应有一定经济动力

“养护”需要一定的经济动力。 南极海洋保护

区的养护需要一定的国家管理成本,国际环境组织

权威研究表明,实现保护区有效管理的成本是随着

保护的生物多样性种类、管理类型、地理单元等的不

同而变化的。 南极海洋保护区由于其距离大部分国

家本土较远,以交通可达性标准来衡量就使得保护

区所面临的威胁更大,因而资金需求也越大。 而在

南极海洋保护区内由于长期的禁渔措施,使得各国

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这会加大各国的管理成本,从长

远来看没有回报的投入难以确保各国持续向南极海

洋保护区投入管理成本。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理利用”与“养护”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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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形成良性发展的可持续渔业。 海洋保护区建立

的“溢出效应”可促进其内生物的资源效益,联合国

粮食与农业组织的研究表明,采取保护措施会使海

洋保护区的生物密度上升,相当一部分鱼类会游出

海洋保护区而被捕获。[26] 首先,这种海洋保护区的

“溢出效应”说明在维持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条件下,
有相当一部分富余的鱼类可供捕获,南极海洋保护

区的“合理利用”有着一定的资源基础。 其次,这种

鱼类的流出对南极海洋保护区而言是一种资源的流

出,若将这部分鱼类资源合理利用起来,将其收益回

报给投入管理成本的国家,达到一种相对程度上投

入与产出的平衡,更有利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长远

发展。 但是如何确定流出鱼类、流出鱼类的数量具

体是多少等一系列工作目前实施仍有一定难度,需
要相关科研检测和科学技术的配合。

(三)符合可持续发展

南极海洋保护区不可能永远保护,需提前平衡

“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CAMLR 公约有其适

用的时限,一旦公约期限届满,南极海洋保护区将如

何发展无人知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

《2018 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报告预计,到
2030 年源于捕捞和水产养殖的鱼类总产量将较目

前水平增长近 18%,达到 2. 01 亿吨。[27] 说明人类对

于渔业的需求日益上升,而鱼类的增长速度远远不

及人类需求的增长速度。 养护也是为了合理利用,
地球上资源不断枯竭,南极海洋保护区终有一天会

被开发,与其到时南极海洋保护区被争相过度开发,
不如提前做好养护与利用的平衡。

每一项措施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应尽早在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一小部分区域进行适当的“合理

利用”,并不断探索、不断平衡 “养护” 与 “合理利

用”,之后方可逐渐扩大“合理利用”的范围,促进在

“养护”基础上的“合理利用”。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也应避免唯科学主义倾

向。 “对于生物状况的科学研究仍然必要,只有这样

的细致研究才能提供保护区是否正确、是否有意义

的证据。” [28]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应当合理处理好

科学与人类的关系。 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类社会

中,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制度体系的建立目标都在

于“人”,应首先为人类服务,人类的合理关切应作

为环境制度制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一切的制度

建立应考虑“可持续发展”,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
但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与社会的需求,否则一切制

度会因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而得不到有效实施,而

成为“一纸空书”。
(四)渔业不是唯一原因

渔业并不是生物资源衰竭的唯一原因。 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生物资源的枯竭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

成的,比如:渔业活动、海洋科学研究、海底铺设管道

与电缆、海洋倾废与污染等。 渔业活动可能会因过

度捕捞等破坏生物资源,因而渔业活动需要一定的

限制,但不能因此给渔业活动扣上十恶不赦的头衔,
不能期望通过严格禁止渔业活动就能恢复生物

资源。
生物资源的养护需要多样的资源管理手段,仅

仅期望通过禁止一切捕捞活动而达到养护南极海洋

保护区生物资源的目的是不现实并且不成熟的,从
CAMLR 公约的规定中便可见一斑。 CAMLR 公约

第 9 条第 2 款列举了多样的养护措施,关闭特定区

域只是其中一项。 CAMLR 公约第 9 条第 2 款的规

定说明南极海洋保护区生物资源的养护需要多样化

的养护手段,放弃“合理利用”生物资源所能带来的

经济动力而单纯依赖禁止捕捞活动的被动行为是否

最为合理且明智着实有待商榷。
　 　 五、基于 SWOT 要素交叉分析南极海洋

保护区的未来发展
　 　 SWOT 要素交叉分析法在要素本身和要素间进

行分析和交叉分析,归纳生成相应的战术。 针对规

划地区自身的优势和限制,以及所面临的外部的机

遇和挑战,进行单要素的归纳,得出初步的战术。 而

后再通过各要素间的交叉分析,对上述某些战术进

行加权,同时通过复合要素的“碰撞”,制定出利用

优势、克服限制、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等战术。
(一)优势与机会交叉分析———SO 交叉分析

SO 交叉分析是自身优势与外部机会各要素间

的交叉分析,制定利用机会发挥优势的战术。 南极

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主要

在于:南极海洋保护区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是各国的

经济利益着眼点,也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机会主

要在于:随着南极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以

及人类在南极地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南极地区

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将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

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与机会因素交叉分析,抓
住机会发展优势,笔者建议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加强

全球合作。
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在资源利

用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趋势日益明显。 由于

1959 年签订的《南极条约》冻结目前南极领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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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主张,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将涉及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其管理也需要全球进行合作。[29] 目前南

极地区环境日益恶化,可以通过全球对南极问题的

关注,进一步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全球合作。
首先,南极海洋保护区可以采取贸易措施对进

入国际贸易的产品进行限制和追溯。 类比 IUU 的管

理措施,销售市场国和补给国可以对违反的国家或

船队采取禁止其销售和补给的措施,减少破坏海洋

保护区的行为。 如近年来包括巴拿马在内的 6 个国

家被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禁止进口金枪鱼

产品,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大眼金枪鱼、剑鱼和蓝鳍

金枪鱼。
其次,可以建立犬牙鱼捕捞文件计划(CDS)、船

舶监测系统、船舶黑名单制度。 犬牙鱼捕捞文件计

划使得犬牙鱼从捕获地到消费全过程中附带一份证

明文件,这份证明文件证明犬牙鱼来源的合法性。
犬牙鱼产品必须满足 CDS 的条件才能参与市场流

通,否则其将被禁止上岸甚至会被没收。 船舶监测

系统可持续追踪捕鱼船舶航速、方向与位置,防止出

现违法的行为。 船舶黑名单制度通过将违法的船舶

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从事一系列行为,以规范船舶

行为。[30]

(二)优势与威胁交叉分析———ST 交叉分析

ST 交叉分析是自身优势与外部威胁各要素间

的交叉分析,利用自身优势消除或回避威胁。 南极

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在于:
南极海洋保护区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是各国的经济

利益着眼点,也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威胁主要

是:反对“合理利用”的国家的阻挠、非缔约方的违

法行为以及执行监管与违法惩戒措施不力。 将南极

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优势与威

胁因素交叉分析,利用优势减少甚至消除威胁,南极

海洋保护区可加强非缔约方法律责任与加强保护区

合作强制约束力。
1. 加强非缔约方的法律责任

南极海洋保护区可以从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

会的实践中借鉴经验,根据《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第 32 条第 4 款和第 5 款

的规定,“委员会成员应,单独或联合要求有船在公

约区的本公约的非成员完全合作以执行委员会通过

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并确保这类措施适用于公约区

内的所有渔业活动。 本公约的这类非成员从参加捕

捞所得利益应与其为遵守关于有关种群的养护和管

理措施所作承诺及遵守养护和管理措施的情况相

称”和“本公约的非缔约方,可在提出要求时,并顾

及委员会成员同意和给予观察员地位有关的议事规

则的情况下,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委员会的会

议”。[31] 2004 年在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会议上

将合作非成员“从参加捕捞所得利益应与其为遵守

关于有关种群的养护和管理措施所作承诺及遵守养

护和管理措施的情况相称”的规定具体化,确定了审

议合作非成员的标准、申请流程、权利与义务。[32] 之

后,一系列合作非成员的行动开始得到执行,2010
年合作非成员的财政义务也被纳入规定内容。 目

前,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已授权 12 个国家合作

非成员的地位,不仅使中西部太平洋海域获得更多

渔业利益,也使相应国家的渔业需求得到满足。
因此,南极海洋保护区加强非缔约方的法律责

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非缔约方参与捕

捞的权利与其应遵守的相关养护与管理措施的义务

以文本形式具体规定,以合作的方式,要求非缔约方

报告履行情况,以促进非缔约方尊重并遵守管理措

施。 第二阶段,待有一定数量的非缔约方参与,非缔

约方的法律责任得到一定落实后,将合作非缔约方

的财政义务也纳入规定,将非缔约方的法律责任规

定得更为具体、更为有效。
2. 加强保护区合作强制约束力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强制约束力是否可以通过建

立强权机构或者以现存的机构 IMO 或 CCAMLR 来

规范公约的制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采取强制的惩

戒措施? 笔者认为加强强权机构对公约的法律约束

力不可行,理由有二:首先,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

会,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弱法”,强权机构

难以有效地对违约方采取制裁措施。 其次,强权机

构倘若运行不当,还可能沦为大国操纵国际社会的

工具,破坏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
因此,笔者认为可通过全球层面的立法与相关

区域国家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保护区合作强制约

束力。 首先,可以参考《鱼类种群协定》 的立法模

式,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进行全球层面的立法,确立一

个对所有地区和国家普遍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 制

定一般法律原则的过程可能存在一定阻力,其制定

可循序渐进,从鼓励性规定向强制性规定过渡,从原

则性规定向具体规定过渡,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全球

层面立法。 其次,相关区域国家的合作不仅应当遵

守全球层面的立法规定,也应当符合一般法律原则,
包括预防原则、科学方法原则、适应性管理原则等。
如此可以实现保护区合作强制约束力的点面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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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一般法律约束,也在重点区域有相关深入

约束。
(三)劣势与机会交叉分析———WO 交叉分析

WO 交叉分析是自身劣势与外部机会各要素之

间的交叉分析,制定利用机会克服自身劣势的战术。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劣势

在于:科研检测规定过于抽象以及缺乏一定法律基

础;机会在于:随着南极地区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

峻以及人类在南极地区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南极

地区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将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

“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劣势与机会要素交叉分析,
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劣势,南极海洋保护区应将科研

监测与预警方法相结合并加强法律建设。
1. 科研监测与预警方法相结合

目前对科研检测的内容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实

践价值。 欧盟的《海洋战略框架指令》为海洋保护

区的科研监测工作建立了具体的标准和科学描述体

系,其目的在于使欧盟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在 2016 年

前达到“良好环境状态”,对此在科学研究执行阶段

和环境评估方面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33] 在科学研

究执行阶段需制定具体的方案说明措施的执行内容

以及措施将对促进达成“良好环境状态” 的作用。
环境评估方面首先,要求成员国在《海洋战略框架指

令》附件一规定的描述因子基础上制定描述环境状

态的规格参数表;其次,初步环境评估要根据附件三

所列指标综合考虑海域基本特征、经济和社会等多

方面指标;最后,在之前的基础上建立综合性的环境

目标和相关指标体系。
与《海洋战略框架指令》相比,《总体框架》在科

研监测规定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在科学

研究执行阶段,《总体框架》没有要求制定具体的执

行方案说明措施该如何执行以及将如何达成海洋保

护区的目标,没有明确科研监测计划的具体分工和

项目设置使科学研究的执行无章可循;其次,在环境

评估方面,《总体框架》 没有建立一个科学指标体

系,不仅没有要求对现今的海洋保护区采集环境和

生物底本数据,也没有提出环境评估应考虑哪些因

素,如何评估海洋保护区的目标是否达成。[34]

因此,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应建立定

量的科研监测计划并与“预警原则” 相结合来衡量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理利用”水平。 “预警原则”
指的是“在环境、基因生物等领域,即使是安全隐患

尚无足够的科学根据,但以免一旦发生危险造成严

重的或不可逆转的后果,需采取谨慎态度以避免危

害”。[35]首先,在科学研究执行阶段,应要求制定具

体方案对措施的内容和执行情况进行规定,具体明

确分工科研检测计划的工作和项目,使得工作有计

划有条理地开展;其次,在环境评估方面,先收集南

极海洋保护区内环境和生物底本数据,在底本数据

地基础上明确环境评估地考虑因素,建立一个综合

的科学指标体系;最后,将科研检测计划与“预警原

则”相结合。 一旦发现出现即将超过“合理利用”水

平的情形时应运用预警方法,及时通知有关人员采

取措施,停止相关不适当的行为,促进南极海洋保护

区的合理利用。 同时,适用预警方法的时候不仅要

考虑科学因素,而且要考虑养护措施的投入和产出

比例、技术能力、经济社会价值等。
2. 加强法律建设

目前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仅有 CAMLR 公约和

《总体框架》两项专门规定,这两项规定都只提供南

极海洋保护区建设的一般法律框架,没有提供具体

的规定。 使得各成员方在“养护”与“合理利用”之

间的关系、海洋保护区的概念等方面存在着分歧。
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首

先,应征求各方意见,在协商一致、互相讨论的基础

上明确相关概念,例如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

利用”关系。 其次,应在法律制度层面建立科学指标

体系,为科研监测工作提供法律基础。 最后,在法律

制度上可以进一步对合作非成员方进行具体规定以

促进非成员方的合作。
(四)劣势和威胁交叉分析———WT 交叉分析

WT 交叉分析是自身劣势和外部威胁各要素之

间的交叉分析,找出最具有紧迫性的问题根源,采取

相应措施来克服自身限制,消除或者回避威胁。 南

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劣势在

于:科研检测规定过于抽象以及缺乏一定法律基础;
其威胁主要是:反对“合理利用”的国家的阻挠、非
缔约方的违法行为以及执行监管与违法惩戒措施不

力。 通过将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

用”的劣势与威胁因素交叉分析,发现当前最紧迫的

问题,采取措施克服劣势,消除或回避威胁。
根据上述问题,笔者建议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

许可证制度。 原因有二:第一,建立许可证制度对科

研检测水平的要求与当前南极海洋保护区科研检测

水平相当。 许可证的发放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生态环

境的脆弱性,并且可以在当前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区

域划分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确定许可证的发放区

域。 例如目前罗斯海保护区分为不允许商业捕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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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保护区、允许磷虾监管捕捞的磷虾研究区和允

许有限的捕鱼活动的特别研究区。 许可证的发放情

况可以参考上述区域划分。 目前南极海洋保护区的

科研检测水平满足建立许可证制度对科研检测水平

的要求。 第二,建立许可证制度适当兼顾反对“合理

利用”国家的呼声,是一种反对国与支持国相互妥协

让步的折中选择。 许可证制度因地制宜,根据不同

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程度确定不同的开放程度,有
些地区甚至可以关闭。 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策

略是平衡反对国与支持国利益的折中选择。 同时,
建立许可证制度应遵循从严发放以及因地制宜

原则。
首先,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许可证制度,但是

许可证的发放应遵循从严发放原则。 同时,许可证

的发放要兼顾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保证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下发放。 同时,注重因地制宜,在保护区内

的重点保护区域还可以禁止一切许可证的发放。
其次,许可证制度的建立以因地制宜为原则,根

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确定开放程度。 在生态

环境脆弱的地区可完全封闭区域,在低风险地区可

以适当开放,建立许可证制度,以平衡“养护”与“合

理利用”的关系。
南极海洋保护区可以从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

实践中借鉴经验。 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在其区域内

确定了 13 个脆弱海洋区域,其中 10 个区域关闭所

有类型的底部捕捞,但 10 个区域中的 6 个从未开

发,另外 4 个已经在过去允许一定程度的捕捞活动。
并且 10 个区域也不是永久关闭,其在当该地区识别

和确认出包括海山、热液喷口和冷水珊瑚的海洋生

态系统并且已经作出环境评估后等一定条件下可以

重新开放。 13 个区域中的另外 3 个区域虽然已被

提议关闭但是至今仍开放捕鱼。[36]

表 1　 基于 SWOT 要素交叉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未来管理措施发展

SWOT 因素

措施SWOT 因素

优势(自然资源丰富,不仅是各国的经济
利益着眼点也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劣势(科研检测规定过于抽象、缺乏一定法
律基础)

机会(南极地区关注度日益提升) 加强全球合作
科研监测与预警方法相结合、 加强法律
建设

威胁(反对“ 合理利用” 的国家的阻
挠、非缔约方的违法行为、执行监管与
违法惩戒措施不力)

加强非缔约方法律责任、加强保护区合
作强制约束力

建立许可证制度

六、中国立场

(一)坚持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则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 2006 年

第 61 届联大审议海洋和海洋法议题时发言指出,养
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和手段应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有关国际公约框架

内确定,需充分考虑现行公海制度和国际海底制度。
应着眼于在养护与可持续利用之间寻求平衡,而不

是简单禁止或限制利用海洋。[37] 中国在 2019 年的

CCAMLR 年会上表示,中国坚信 CAMLR 公约通过

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而为人类的利益服务,并且

养护包括合理利用,中国支持一个平衡的并且有科

学基础的管理框架。[18]中国政府应妥善处理南极海

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平衡,坚持以

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作为开展南极海洋保护

区事务的基本原则之一,合理捍卫自身利益。[38]

(二)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科学研究投入

中国在 2015 年的 CCAMLR 年会上表示,中国

支持建立海洋保护区,但是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应

阻碍在南大洋科学研究的自由。[39] 平衡“养护” 与

“合理利用”的关系需要以充足的科学数据为依托,
定量地分析如何达到“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
但在现有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实践中缺乏相应的底本

数据,也缺乏科学指标体系,使得南极海洋保护区事

务的进展举步维艰。 南大洋因其独特的资源受到各

方关注。 中国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从制度、管
辖、资源等方面全方位确定中国在南极海洋保护区

问题上的战略利益。 同时应加大在南极海洋保护区

的科学研究投入,监控中国在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捕

捞活动,并严格遵守相应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惩

戒。 同时,广泛深度收集底本数据,为平衡“养护”
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奠定科学基础。[40] 同时,中国

也应避免唯科学主义倾向。 在科研监测的同时,兼
顾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平衡,将社会、经济等因素

纳入科学指标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三)联合各方力量促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发

展进程

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的问

题上,各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显然形成了两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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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阵营。[41] 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成员国以及南极国际治理的重

要参与国,应与有共同利益考量的成员方合作,同时

也应兼顾其他成员方的利益主张,协调各方共同促

进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的发展。
(四)适时提出中国的南大洋海洋保护区提案

中国虽不是南极条约体系的领土主权声索国,
但是在领土主权冻结的情况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

利益也与中国战略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中国应将在

利益平衡基础上,坚持“养护” 与“合理利用” 的平

衡,不断完善现有提案。 同时,在加大南大洋科研活

动投入的前提下,选取符合中国利益的具备保护价

值的海域,择机适时提出中国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

案,从而维护中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确
保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与国际地位。

七、结语

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不仅有着充

分的法律解释依据,也有充分的理论原因。 平衡

“养护”与“合理利用”符合公海捕鱼自由原则、国际

社会经济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同时,平衡

“养护”与“合理利用”也符合时代要求,各方应顺应

时代潮流,通过科研监测与预警方法相结合、确定非

缔约方的法律责任、加强法律建设等措施促进“养

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
中国也应明确树立在“养护”与“合理利用”关

系上的立场,坚持“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加
强科学研究投入,联合各方力量,适时提出中国的南

极海洋保护区提案。
加强保护是和平利用南极的基本前提,合理利

用是发挥南极价值的题中之义,平衡兼顾是南极国

际治理的基本理念。 在未来南极治理中,要坚持南

极保护与利用兼顾,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南极,在
利用中保护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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